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兼職申請表             年  月  日
	申請人
	
	服務單位及職稱
	
	兼任行
政職
	□否
□是(職稱：        )

	兼職機關(構)名稱
	
	兼任職務
	

	兼職機
構性質
	□政府機關(構)  □公立學校  □已立案私立學校
□行政法人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依法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法人、事業或團體
□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者
□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公法人、公營事業或其出資、信託或捐助之法人所投資之營利事業，或所投資之營利事業再投資之營利事業
□承接政府機關(構)研究計畫者
□公營事業機構之任務編組或臨時性組織
□經學校認定具一定學術地位之學術期刊出版組織
□依教育部訂定之課程綱要編輯教科用書、教師用書或教師手冊之出版組織
□新創之生技醫藥公司
□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所定企業、機構、團體或新創公司
□國外、香港或澳門地區
□經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之學校
□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經學校認定具一定學術地位之學術期刊出版組織
□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並已於我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於我國申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
□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所定企業、機構、團體
□其他（                                   ）
	兼職期間
	自     年   月    日 起
至     年   月    日 止
共     年   月

	
	
	兼職時數
	□每週      小時
□其他：

	兼職
酬勞
	□無
□有，每月          元，方式：
□由本校轉發
[bookmark: _GoBack]□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者，另應每次支付時由兼職機關(構)函知本校。
(註: 聘期中遇變動應向學校人事單位辦理變更註記；若月兼職費超過薪給總額之教師應填列定期評估表)
	學術
回饋金
	□無
□有，每年        元

	兼職費
個數
	本人現已有       個兼職領有兼職費，加本次申請支領兼職酬勞合計每月       元，並於右列擇一勾選。
	月兼職費
	□有超過薪給總額
□無超過薪給總額

	申請人
簽章
	□本人若經選任為與本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或外國公司獨立董事職務，本人將請兼職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於股東會後首次董事會作成自本人經選任為獨立董事之日起三個月內，與學校完成簽訂產學合作及學術回饋機制契約，溯自選任之日起生效之決議，並函知本校。
□已完成產學合作契約並收取回饋金。
                               申請人簽章：                           年    月    日

	系 (科)、所、室、中心、學位學程
意見
	□申請人所兼職務不影響本職教學研究工作
□申請人授課時數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
□經      年      月      日第      次系(科)、所、室務、中心、學位學程會議同意通過
□申請人所兼職務月兼職費超過薪給總額，本學期結束時，請填列月兼職費超過薪給總額教師定期評估表(附件三)，並提送系(科)、所、室務、中心、學位學程會議確認後，依行政程序陳報核備。
□其他意見：

	學院
意見
	□同意本兼職案                                  □不同意本兼職案

	教務處
	□申請人授課時數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            □申請人授課時數不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
  

	研究
發展處
	□與本校有產學合作關係                          □與本校目前尚無產學合作關係
(非兼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職務者免會研發處意見)


	人事室
	□經查申請人目前含本案兼職費個數為     個，符合教師兼職費個數以不超過4個為限，及符合每週合計不得超過8小時之規定。擬陳奉核可後影印一份送人事室。
□經核與兼職規定不符



	校長
批示
	




附件一     


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兼職費支給相關規定告知書
1、 兼職費支給相關規定：
(1)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8點第1項規定：「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辦理。」
(2) 「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附則五及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第11點第2項規定：
1. 兼職費一律由兼職人員本職機關（構）學校轉發，不得由兼職機關（構）學校直接支給。
2. 但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兼職費，並經兼職機關函知本職機關（構）學校者，不在此限。
3. 教師每月兼職費數額應於申請表中載明，聘期中遇變動應向學校人事單位辦理變更註記。
      (三) 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第10點第3項規定:
月兼職費超過薪給總額之教師應填列定期評估表，並提送系(科)、所、室、中心、學位學程會議確認後，依行政程序陳報核備。
2、 本人已知悉並當遵守兼職費支給相關規定。

                                     		服務單位：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